附件8

中共城子河区东海幼儿园支部委员会

关于巡察整改阶段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3年10月14日至2023年11月17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对城子河区东海幼儿园进行了巡察。2024年1月29日，区委巡察组向城子河区东海幼儿园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阶段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落实责任担当，全面推进整改落实

我园为确保整改任务顺利推进、全面落实，成立落实区委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发挥示范作用，带头抓好整改，确保各项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认真研究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工作的方向正确，避免出现遗漏或拖延的情况。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建立长效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不断完善工作流程和制度，从根本上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坚持问题导向，仔细自我审视，切实自我查纠，全面推进整改各项任务落实

针对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的两个方面4个问题，制定了12条措施，已全部整改完成。

（一）深化党的组织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助推区域教育持续性发展

1.针对东海幼儿园教职工及设施安全问题，切实提升幼儿园管理水平。一是教职工配备优化，针对东海幼儿园教职工配备不足问题，我园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并于3月1日成功招聘到足够的保育员，确保每个班级都有充足的教职工支持，提升了教育质量。二是幼儿卫生间安全管理，针对卫生间安全问题，虽因现有空间限制无法设计分栏，但我园采取了男女幼儿分批如厕并由教师陪同看护的措施，确保幼儿的安全与隐私。这一措施将持续执行，并不断完善。三是安全隐患整改，针对后院铁架停车棚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我园于4月15日在院内积雪清除后，及时进行了拆除，并设置了警戒线，确保幼儿活动区域的安全。
2.强化理论学习，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
一是深化“第一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结合幼儿园工作实际，定期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等重要内容，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及时传达和学习。二是常态化开展学习活动，将理论学习纳入幼儿园日常工作之中，制定年度学习计划，确保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学习。同时，鼓励教职工自学，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3.持续完善幼儿园各项管理制度，提升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是完善教职工考核制度，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和方法，对教职工的工作绩效进行全面评价，激发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二是加强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幼儿园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幼儿在园期间的安全。同时，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确保幼儿园的安全稳定。三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根据幼儿园的发展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共同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教职工队伍结构，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强化年龄限制，确保岗位适配。一是针对东海幼儿园门卫岗位年龄偏大的问题，立即启动招聘工作，确保新聘人员年龄符合文件要求，保障团队活力。二是在3月1日开学初，完成门卫岗位人员的更换工作，并对新聘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其快速适应岗位要求。

2.结合理论学习，提升教职工整体素质。一是定期组织教职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政策等理论知识，增强教职工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二是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动力，提升幼儿园整体服务水平。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467-2769658；邮政信箱：城子河区东海幼儿园；电子邮箱2252557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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